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15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后12个月

1,500万元~3,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152,759股

1.11%

17,490,619.03元

13.87元/股~17.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

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22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和2024年11月22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75）

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7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2月，公司未进行回购。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1,152,75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03,627,000股的比例为1.11%，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17.20元/股，最低价为13.8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490,619.03元（不含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272 证券简称：联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7

浙江联翔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8/3

2024/8/2~2025/8/1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60,720股

0.73%

17,659,135.98元

13.91元/股~19.9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日、2024
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2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2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5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4,317,400股的比例为0.0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9.86元/股、最低

价为19.5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84,970.1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1,060,7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44,317,400股的比例为0.7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19.96元/股、最低价为13.91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659,135.98元（不含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88479 证券简称：友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4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5年3月3日，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75,121万元（含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

理的担保余额19,713万元），为江能物贸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76,084万元；为公司三级全资

子公司丰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曲江公司”) 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 10,
900万元,江西煤业为其全资子公司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储中心”）融资

实际提供担保余额31,119万元；江能物贸为江西煤业融资实际提供担保余额19,713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93,224
万元（含公司与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9,713万元，不同担保

主体对同一融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净资产的413.50%。截至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

形。

●本次担保由被担保人分别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公司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3日、2024年 5月 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2024
年度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

于 2024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5日和 2024年 5月 16日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4-018）《安源煤业关于2024年度江西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西煤炭储备中心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2024-019）《安源煤业关

于 2024年度江西江能物贸有限公司继续为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

告》（2024-020）和《安源煤业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4-026）。

二、公司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进展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4

合计

5

合计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江西
煤业

江能
物贸

被担
保方

江西
煤业

江能
物贸

曲江
公司

江储
中心

江西
煤业

是否有反
担保

是

是

是

是

是

被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三级全资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融资机构/债权人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中航租赁

远东租赁

农业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北京银行

江西银行

九江银行

渤海银行

中国银行

北京银行

九江银行

九江农商行

农发行

农业银行

江西银行

2024 年度批准担
保额度

123,351

99,000

23,861

246,212

69,389

69,389

25,000

25,000

截至目前实际担保余
额

75,121

76,084

10,900

162,105

31,119

31,119

19,713

19,713

截至目前剩余批准
担保额度

48,230

22,916

12,961

84,107

38,270

38,270

5,287

5,287

被担保方资产负
债 率 (% )（截 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

88.65%

72.79%

70.86%

81.39%

88.65%

上述已使用的担保额度均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3月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为193,224万元（含公司

与江能物贸联合为江西煤业实际已办理的担保余额19,713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资事

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13.50%。公司当前对外担保全部是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为其他外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397 证券简称：安源煤业 公告编号：2025-008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化工工程总公司、上海轮

胎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53,956,0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009%。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公司于2024年11月9日披露了《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9），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计划通过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159,10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2025年3月3日，公司收到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上海华谊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限

公司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3月1日减持计划期满，其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4,386,3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51,845,405

1,320,000

539,880

132,000

持股比例

11.8197%

0.3009%

0.1231%

0.030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31,035,180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20,810,225股

IPO前取得：1,320,000股

IPO前取得：539,880股

其他方式取得：132,000股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53,987 0.0123% 协议转让取得：53,98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
动人

股东名称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工程总公司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51,845,405

1,320,000

539,880

132,000

64,785

53,987

53,956,057

持股比例

11.8197%

0.3009%

0.1231%

0.0301%

0.0148%

0.0123%

12.3009%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化工工程总公司、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上海华谊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
有限公司

减 持 数 量
（股）

2,340,500

1,320,000

539,880

132,000

53,987

减持比例

0.5336%

0.3009%

0.1231%

0.0301%

0.0123%

减持期间

2024/12/2～
2025/3/1

2024/12/2～
2025/3/1

2024/12/2～
2025/3/1

2024/12/2～
2025/3/1

2024/12/2～
2025/3/1

减持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9.66－11.50

10.95－11.42

11.06－11.38

11.00－11.03

11.00－11.15

减持总金额（元）

25,607,898

14,671,660

6,016,668

1,453,765

596,304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8,772,736
股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当前持股数量
（股）

49,504,905

0

0

0

0

当 前 持 股
比例

11.286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5-005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4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23,614股

0.1018%

10,561,505.18元

31.78元/股~33.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5-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323,614股，占公司总股本317,952,508股的比例为0.10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80元/股，最低价为 31.7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561,505.18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88139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公告编号：2025-015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6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525.78万股

0.4471%

20,542.24万元

12.74元/股-14.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5日，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至2025年11月4日止。具体内容详见于2024
年11月6日及2024年11月15日披露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 2024-06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4-06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2025年 2月，公司实施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累计回购股份

110.0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32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3.75元/股、最低价

为13.6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502.81万元。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实施第五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已累计回购股份1,525.78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比例为 0.447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4.80元/股、最低价为12.7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20,542.24万元。(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14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B1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3月4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的意见》的要求，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

况，制定了“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有关具体内容如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专注核心优质市场

公司所属行业为生态与环境治理，主营业务板块包含生态环境保护、水环境治理、市政基

建、矿山修复、美丽乡村建设等。未来，公司将充分发挥生态湿地修复领域的先发优势，积极

发展水治理、矿山修复、国储林以及森林公园建设等生态治理业务，逐步实现生态修复大行业

的全面覆盖。同时，公司将集中资源深耕长三角、黄河流域、成渝经济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

略区域，严控项目风险，把项目资金保障、付款比例作为判断和选择项目的第一要素，优先承

接财政支付能力强、回款周期明确的优质项目。

二、拓展新兴业务

公司将紧随国家双碳政策的步伐，着力强化在碳汇领域的战略布局。公司将充分发挥自

身行业内的资源优势，抓住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机制重启的契机，助力地方政

府或林权所有者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通过市场化机制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在这

一过程中，公司不仅将生态良好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在的资产和经济收益，还将进

一步扩大自身的业务版图，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大力回收应收账款，保障资金稳定

近年来，公司一直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相关工作，现已成立专门的清债回款工作小组，负责

与业主的沟通和协调，了解业主结算和付款的政策、流程和进度。针对账龄较长的已完工项

目，实行“一项目一策”的动态管理，并已展开系统性回款攻坚的系列工作。对一些结算不及

时、付款逾期的在建项目，公司积极和业主进行沟通协商，督促业主办理结算和支付进度款，

协助业主多方面筹措资金。

四、持续现金分红，重视股东回报

公司在自身稳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2024年，在兼顾经营业绩

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建立了对股东持续、稳定的回报机制，并制定了《未来三年（2024
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自上市以来，公司坚持每年分红，累计分红金额约人民币3.50亿元。未来，公司将继续综

合考虑行业特点、经营发展状况、现金流量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在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通过合理的现金分红，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五、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优化公司治理架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依

据《公司法》及最新的监管政策，公司将持续优化和更新内部管理制度，以进一步提升风险防

控能力，确保各项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有效性和合规性。

公司将严格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议事及表决程序，确保“三会”运作符合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形成权责分明、科学决策、有效制衡的治理生态。在业务经营、财

务核算、人员任免、资产权属及机构设置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严格独立，杜绝不当干预，切

实维护公司自主经营能力。

公司高度重视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人员的规范履

职工作，督促相关人员积极学习并掌握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升自律意识。2025
年，公司将持续关注监管政策变化，及时向上述“关键少数”人员传达最新监管精神、强化合规

意识、推动公司董监高依法履职，确保严守履职“红线”，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六、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疏通投资者沟通渠道

公司严格遵照证券监管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

投资者知情权。公司将继续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可

读性，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价值判断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定期报告、业绩说明会、上证E互动平台及投资者热

线等方式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形成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良好互动。未来，公司

将继续完善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渠道，及时、准确、完整地传递公司发展战略、商业模式、经营

状况等情况，深化投资者对公司的价值认知，提升认同度。

七、其他事宜及风险提示

公司基于目前实际情况，制定了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其中，所涉及的前瞻

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由于未来可能会受到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

境变化等诸多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可能面临不确定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5-005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4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2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05.60万股

0.57%

5,006.14万元

8.83元/股~10.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93
元/股，本次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事项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根据相关规定，因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 2024年 6月 6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 13.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

13.7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2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05.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

购买的最高价为10.40元/股，最低价为8.83元/股，累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006.14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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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公告披露日，嘉兴市华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秀投资”）持有浙江台

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华新材”或“公司”）股份数量为37,789,935股，全部

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24%。本次股份质押后，华秀投资累计质押

数量为37,5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99.37%，占公司总股本的4.22%。

● 截至公告披露日，华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华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南投资”）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6,020,135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18.65%。本次股份质押后，华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南投资合并累计质押

的公司股份为 91,550,000股，占其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55.1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28%。

● 因“台21转债”处于转股期，本公告所涉及的股本占比计算以2025年2月28日公司总

股本数890,292,633股为基数。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股东华秀投资部分股票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形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华秀投资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数

5,500,00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2/21

质押
到期日

2028/2/21

质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4.55%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62%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生产
经营

二、华秀投资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华秀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华秀投资

华南投资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7,789,935

128,230,200

166,020,135

持股比例

4.24%

14.40%

18.65%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32,050,000

54,000,000

86,050,000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37,550,000

54,000,000

91,5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99.37%

42.11%

55.14%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4.22%

6.07%

10.28%

已质押股份情况（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0

0

0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四日


